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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论述公允价值的三个层次、估计公允价值的三种方法和现值技术的三个要素，构建了我国会计实务

中公允价值计量的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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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允价值的三个层次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

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

清偿的金额。”按照这一定义，在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市场

价格即为公允价值；在缺少可观察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交易

双方讨价还价达成的一致价格也可以作为公允价值。但是，根

据会计准则的要求，无论是否存在活跃市场或公平交易价格，

对某些资产或负债均须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显然，公

允价值的实际运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活跃市场或公平交易价格

的范围，加入了非市场的评价，可以用特定主体对资产或负债

的评价来代替市场的评价。即当没有市场报价的情况下，在当

时环境中最好的信息基础之上对公允价值进行估计。这样，公

允价值就存在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它利用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活跃市场报价来估

计公允价值，并且不做任何调整。这一层次的估计被认为可靠

性最高，是最优先的公允价值估计值。

第二层次：如果无法取得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活跃市场报

价，则可采用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活跃市场报价，并进行恰当的

调整，但所进行的调整必须是可以客观确定的。如果不能客观

确定的话，则降为第三层次的估计。

第三层次：若在活跃市场上没有相同或类似资产的报价，

或者与类似资产或负债之间的差异无法客观确定，则可采用

与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一致的多种估值技术来估计公允

价值。估价者在多种估值技术及相关信息中做出选择，但估价

的目标是最可能的交易价格。

进行第三层次的估计时，估价者应尽可能采用市场输入

信息，如果市场输入信息无法在合理的成本内取得，就得采用

主体自身的假设。可见，第三层次的估计是所有估计中可靠性

最低的，尤其是采用主体自身的假设时更是如此。

二、估计公允价值的三种方法

1. 市价法。市价法也称现行市价法，通过市场调查，选择

一个或几个与现有资产相同或类似的资产作为比较对象，分

析比较对象的成交价格或交易条件，进行对比调整，估算出资

产的公允价值。譹訛直接法：在资产交易市场上，找到近期成交

的与现有资产相同的比较对象的价格，作为其公允价值。譺訛类

比法：以交易市场上各类性能参数、功能结构、新旧程度等相

类似且有在近期内成交的资产为参照物，与待确定公允价值

资产进行具体对比，就其各项差异因素，对价格进行合理调

整，以此作为公允价值。即：资产公允价值=市场参照价格依移

差异额；或：资产公允价值=市场参照价格伊修正系数 1伊修正

系数 2伊…伊修正系数 n。

市价法的应用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前提条件：淤发育程度

相当成熟，不存在市场分割，而且资产的市场定价比较合理；

于参照资产易于寻找；盂参照资产的一些技术指标、经验数据

等易于观察和处理；榆参照资产和该资产在技术指标、资产性

能等方面必须相同或相近。市价法主要应用于第一、第二层次

的公允价值的估计。

2. 成本法。成本法也叫重置成本法，在现实条件下，以重

新购建一个全新状态的资产所需的全部重置成本减去该资产

运营以来的各种损耗和贬值，从而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资产

的公允价值=重置成本原实体性贬值原功能性贬值原经济性贬

值。如果以综合成新率表示各种贬值程度，则：资产的公允价

值=重置成本伊成新率。

成本法的应用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前提条件：淤资产的实

体特征、内部结构及其功能必须与假设的重置全新资产具有

可比性；于资产必须是可以再生的或可以复制的，否则不适用

成本法，如土地、矿藏等；盂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具有贬值的

特征，否则不适用成本法，如文物、古董等。成本法也主要应用

于第一、第二层次的公允价值的估计。

3. 收益法。将资产剩余寿命周期的预期收益用适当的

折现率折现，累计得出基准日的现值，以此作为资产的公允

价值。资产预期收益现值总额=移（各年收益额伊各年折现系

数）。

收益法主要用于确定企业整体资产、房地产、资源性资

产、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收益法的应用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前

提条件：淤资产的未来收益可以预测；于未来收益所承担的风

险也可以预测；盂未来预期收益期限可以预测。收益法主要应

用于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的估计。在进行公允价值估计时，未

来收益额一般指未来现金流量，运用收益法的技术也即现值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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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值技术的三个要素

运用收益法对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进行估计时，涉及三

个因素，即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与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

所对应的期间。这三个要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彼此互为条

件。本文着重谈谈以下几个方面：

1. 未来现金流量与折现率的关系。在计算现值时，对于

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影响，无论是调整折现率还是调整未来现

金流量，折现率和未来现金流量之间都必须保持一致。特定的

风险是体现在折现率中还是体现在未来现金流量中，是调整

折现率还是调整未来现金流量，这就形成了两种估计现值的

方法。

（1）折现率调整法。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如果没有合

同现金流量可以利用，便采用单个最可能的估计金额或最好

的估计金额。例如，一年后，某项资产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有

110元、100元、80元三种可能，它们的概率分别是 10%、80%

和 10%，假设无风险报酬率为 10%。按照传统方法，只选择一

种最可能的金额，即概率为 80%的金额 100元。在选择折现率

时，选择“与特定风险相适应”的折现率是重要环节，即折现率

中体现了特定的风险。本例中，选择概率为 80%的金额 100元

作为未来现金流量，没有考虑 110元发生概率 10%和 80元发

生概率 10%的风险。按照“与特定风险相适应”的原则，选择

折现率时应该考虑体现这些风险，假设它们的风险报酬率是

1.1%，则综合报酬率是 11.1%（10%+1.1%），其现值是 90 元

［100衣（1+11.1%）］；如果不考虑这些风险，则现值为 90.91元

［100衣（1+10%）］，显然是错误的。

（2）未来现金流量法。在计算未来现金流量时，考虑所有

可能的即各种风险情况下的未来现金流量，而不是用单个最

可能发生的现金流量。因为在未来现金流量中考虑了各种特

定风险因素，则在折现率中不再考虑特定的风险。上例中，可

直接用无风险报酬率 10%作为折现率，未来现金流量的期望

值是 99 元（110伊0.1+100伊0.8+80伊0.1），现值是 90 元［99衣

（1垣10%）］，与上述传统方法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未来现金流量法使用了对可能现金流量的所有预期而不

是单一的最可能现金流量，对所涉及的现金流量直接进行分

析，能够更加明确地反映计量时所使用的假定，能够将特定风

险直接体现在未来现金流量中。因此，寻找折现率就变成确定

无风险报酬率这个单一的问题了。

2. 折现率期限结构。折现率存在期限结构，而且应该与

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结构一致。有的资产或负债在单个日期

产生现金流量，但很多情况下是在多于一个日期里产生现金

流量。从理论上讲，每一现金流量都应该在其产生日按照相应

期限的折现率进行折现。

复利周期应该与折现率周期一致，但是具体的复利计算

方式有三种。例如：一项资产在未来的第三年能收到 120万

元，一年期年利率为 5%，三年期年利率为 6%，其现值的计算

分以下三种情况：譹訛当折现率的期限与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

一致时，按照单利进行折现，则现值=120衣（1垣3伊6%）=101.70

（万元）。譺訛当折现率的期限与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不一致

时，按照与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一致的折现率按复利进行折

现，则现值=120衣（1垣6%）3 =100.75（万元）。譻訛按照一年期的

折现率进行复利折现，则现值=120衣（1垣5%）3 =103.66（万元）。

该种折现存在这样的假设：第三年收回的 120万元中有一部

分是复利利息，该利息金额是按照一年期的年利率按复利计

算的。

以上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符合我国国情，这样做与我

国实际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相一致；第二种方法适用于复利

国家，许多资料中都采用这种方法；第三种方法一般只适用于

年金现值的计算，此方法的根本错误在于用一年期的折现率

替代三年期的折现率，一般来说这两者是存在差别的。但有时

折现率采用的是必要报酬率，当必要报酬率只是按照最近的

一年期来考虑而不考虑其他期限结构对报酬率的影响时，自

然只能使用第三种方法了。

3. 折现率。

（1）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无论是折现率调整法还是未来

现金流量法，都离不开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人们通常把同期

的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报酬率，但在实际应用时也受到一定

的限制。笔者认为我国的银行存款利率可以作为无风险报酬

率来使用，原因如下：淤我国金融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的仍是

国有控股银行，国家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和对金融机构的

监管力度都是很强的，银行不能还本付息的可能性非常小，银

行存款利率基本上属于无风险的。于银行存款利率使用非常

普遍，已被广泛认同为货币的时间价值。盂银行存款利率作为

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的、常用的工具，对宏观经济变化的

敏感性要比国债利率强。榆国债利率通常是跟随银行存款利

率的，而且银行存款利率期限结构齐全。

（2）特定风险报酬率的选择。特定风险报酬率的选择，一

般有以下几种方式：淤对于有合同现金流量的资产和负债，采

用合同利率作为折现率，如投资协议、融资合同等。于有时虽

没有合同利率，但是对报酬率的要求也是比较明确的，可以按

照要求的报酬率作为折现率，通常称之为必要报酬率。例如一

个投资项目，要么是按照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先计算出未来

现金流量，依据未来现金流量再计算出必要报酬率；要么是先

确定一个适当的必要报酬率，再推算出未来现金流量。无论哪

种情况，报酬率和未来现金流量之间都保持一致。有的情况

下，资金成本也可以作为折现率使用，此时资金成本是最低的

报酬率要求。盂没有合同利率也没有预定的报酬率时，通常在

市场中找一个与待计量资产或负债的风险相适应的利率和相

似的未来现金流量特征的另一项资产或负债作为待计量的资

产或负债的参照基础。该种方法需要有活跃的市场和充分的

信息，否则要寻找这样的参照物不太容易。榆如果无法在市场

中找到一个参考基础，则需估算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调整折

现率。这种情况一般需要利用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其中较为重

要的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模型、时

间序列预测等。

（3）通货膨胀率对折现率的调整。通货膨胀是影响货币时

间价值的一个经常性因素。在预测未来现金流量时，通常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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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士数量迅速增加，外籍人士的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我国财政收

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文给出了一些外籍人士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建议，外籍人士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

同的筹划方法合法节税。

【关键词】外籍人士 工资薪金所得 个人所得税 纳税筹划

外籍人士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浙江工商大学 罗金明渊教授冤 陈 玲

一、筹划在华居住时间

我国税法将纳税人分为负无限纳税义务的居民纳税人和

负有限纳税义务的非居民纳税人两类。对于外籍人士来说，判

断纳税人身份的主要依据是其在华居住时间的长短，而且非

居民纳税人在华居住时间长短不同，其纳税义务的轻重也各

不相同。可见，外籍人士在华纳税义务的轻重就与其在华居住

时间长短有直接关系了。根据《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1999］58号）的规定，对在中国居住满五年

的外籍人士，从第六年起的以后各年度中，凡在境内居住满一

年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和境外全球范围的工资薪金

所得申报纳税，被视为税收意义上的中国居民（即居民纳税

人）。根据《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纳税义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48号）的规定，对在中

国境内居住满一年而不超过五年的外籍人士，可就其在中国

境内工作期间由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或由中国境

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纳税，而对其离境期

间由中国境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可以不申

报纳税。根据《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缴纳所得税涉及

税收协定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55号）的规定，对

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居住时间超过 90天（与中国签署了双

重征税协定国家的居民为 183天，简称 183天）但不满一年的

外籍人士，则仅就其实际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取得的、由中国

境内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纳税，而其在中

国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可以不予纳税；对在一

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不超过 90天（或 183天）的外

籍人士，则被视为临时来华者，其来自于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的

工资薪金所得仅就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负担的部分纳税，而

由境外雇主支付且不由境内企业负担的工资薪金所得可以不

予纳税。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外籍人士

纳税义务轻重取决于其在中国境内居住时间的长短。外籍人

士在华居住五年以上、一年到五年、90天（或 183天）到一年、

90天（或 183天）以下这四个不同时间范围内，国家依此免除

了外籍人士的部分纳税义务，其税负有较大差异。因此，外籍

人士应该把握好这些时间界限，通过合理安排自己的居住时

间，减轻个人所得税税负。对长期在华居住的外籍人士，应尽

量避免自己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五年时间，在连续 5年时间

内的某一年度内要安排一次超过 30天或多次累计超过90天

预测日按照现有的获取现金流量的能力进行预测的，一般没

有因通货膨胀而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调整。即使有的考虑了

某项资产或负债单项的涨价因素，也没有考虑社会平均的通

货膨胀水平。因此，根据“与特定风险相适应”的原则，在折现

率中就应该反映通货膨胀的因素。例如，预期下年的通货膨胀

率是 5%，一年后收回的 105元，就只相当于现在的 100元

［105衣（1+5%）］。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因为有

5%的通货膨胀率，其折现率至少为 5%。

名义利率与不含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利率之间有以下关

系：1垣名义利率=（1垣实际利率）伊（1垣通货膨胀率）=1垣实际

利率垣通货膨胀率垣实际利率伊通货膨胀率。在通货膨胀不是

很严重的情况下，相对于“1垣实际利率垣通货膨胀率”来说，

“实际利率伊通货膨胀率”的数值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

1垣名义利率=1垣实际利率垣通货膨胀率。

把该公式用在折现率方面，也就是：名义折现率=不含通

货膨胀的折现率垣通货膨胀率。在使用无风险报酬率作为折

现率的情况下，应将通货膨胀率加入其中。例如，以一年期银

行定期存款利率 2.52%为无风险报酬率，预期下年的通货膨

胀率为 2.83%，则用作折现的无风险报酬率为 5.35%。通货膨

胀水平存在地区差异，若能够取得相关数据，则应该取本地区

的通货膨胀指数而不是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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